
1.昆明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

流程 
 

受理部门：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巡游出租汽车管理科。 

办理地点：金星小区金星广场 B幢 1楼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巡

游出租汽车业务受理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871-65700684。 

收费标准：不收费。 

申请条件： 

一、《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申请从事巡游

车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车辆和相应的固定经营管理场所、停车

场地及信息化管理等必要设施； 

（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票据、安全技术、调度、驾驶、车

辆、服务质量等专职管理人员； 

（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安全生产、财务、保险、劳动人事、

服务质量等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范围内的经营者，

应当有 50台以上的巡游车。 

二、《巡游出租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供保

证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承诺书：  

1、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技术条件；  

2、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二）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



障制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 

三、《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八条 从事城市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城市人民政府规定数量的车辆；  

（二）有相应的资金、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安全技术、调度、驾驶、票务、车

辆管理等专职人员；  

（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营运、安全、财务、保险、劳动人

事等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办理流程： 

一、申请 

拟在昆明市主城五区（盘龙、五华、官渡、西山、呈贡）内申请

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并符合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条件的企业，

提交书面申请，并递交配套申请材料： 

（一）《昆明市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二）投资人、负责人身份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

复印件和委托书，企业章程或者协议；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同时符合“五证合一、一码一证”的要求，即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力批准情况或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

括车辆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五）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六）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

量保障制度文本； 

（七）经营场所、停车场地有关使用证明，管理机构、人员及岗

位设置情况等； 

（八）申请人信用承诺书； 

（九）法律法规要求的其它材料。  

二、受理 



（一）形式审查：收到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主要包括：申请事项属于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事项，申

请材料符合规定所需提交的种类、数量，申请材料应当符合规定的形

式，申请材料应当无明显的计算错误、书面错误、装订错误等。形式

审查通过，应当向申请人出具相应的书面回执。 

（二）受理 

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

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1.申请人当场进行了全部补正并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

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申请人当场不能进行全部补正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

请补正通知书》，返回全部申请材料。 

3.申请人事后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

许可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4.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实施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同时告知申请人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

知书》、《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一式二份，在申请人

和经办人签字后，一份交申请人、一份存档。 

三、审查 

申请材料审查：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

行审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并提出审查意见： 

（一）当面询问申请人及申请材料内容有关的相关人员； 

（二）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之间的内容相互进行印证； 

（三）根据行政机关掌握的有关信息与申请材料进行印证； 

（四）请求其他行政机关协助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五）调取查阅有关材料，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六）对有关设备、设施、工具、场地进行实地核查。 

（七）依法进行检验、勘验、监测； 

（八）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九）举行听证； 

（十）召开专家评审会议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四、法制审核 

法制审查部门应按照法制审核的有关规定，重点就行政许可事项

是否超越职权、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文书是否规范、法律、

法规、规章适用是否正确、裁量是否适当等进行审查，并出具《交通

运输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 

五、作出许可决定 

许可审查人员提出的审查意见经科室负责人复审后，报分管领导

及主要领导，提交局行政办公会议审议。同意许可的，向申请人出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行政许可的，向申请人

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

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六、送达及公示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

人颁发、送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在送达后的 2个工作日内，

将相关许可信息按规定予以公示。 

办理时限：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

作日。 
 


